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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摘要  平台经济是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

一种新型经济形态。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潜在

的垄断倾向不断显现，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进。本文首先从垄断和平台经济的

基本概念、理论发展入手，总结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及

其与垄断形成的逻辑关系；其次，基于平台经济的外部性，

指出其对垄断分析带来的挑战，以及理论研究的争论焦

点 ；再次，针对当前的算法控制、价格操控、合谋协议、

客户挟持及过度并购等突出问题，分析平台经济存在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 ；最后，聚焦平台经济相关市场认定、监管

框架和反垄断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不足和政策

建议。

关键词  平台经济 ；数字经济 ；平台垄断 ；反垄断  

监管

引言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关于平台

经济领域经营者要求商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未

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等涉嫌垄断问题的反映和举报日益

增加。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强

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16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也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 2021 年经

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健全数字规则，完善

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规制，提升

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行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完善监

管规则，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

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2021 年 2 月国务院

反垄断委员会颁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目前，社会各界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担忧主要有以下

三点 ：第一，平台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否会带来“赢者通

吃”？如大型互联网平台在横向领域不断拓展将各种日

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都纳入其自建的生态体系中，在垂直

领域不断并购会阻隔新进入者和扼杀小型创新者。第

二，平台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带来“福利侵

蚀”？如随着出行平台的规模化运营，司机和乘客在价

格、费用等方面的谈判力变得越来越弱小，只能被动接

受更加苛刻的劳务条款和更加高昂的出行费用。第三，

互联网平台公司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是否会构成“大而不

倒”？如随着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业务的不断复杂、规模

的不断膨胀，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

应，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开展具体的反垄断实践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基

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正确回答平台经济与垄断行为之间

的逻辑关系，平台经济模式容易诱发垄断的本质原因、

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垄断分析与反垄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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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及其突出表现，以及如何就实施反垄断策略构建

合理的监管框架。

一、基本概念和理论发展

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较早对垄断做出定义的是欧

文 · 费雪，将垄断视为“竞争的缺乏”。[1] 在给垄断下定

义之前，首先要明确有效市场的范围、不同的参与主体

及垄断的目的是为获取在竞争状态下所不能获得的更大

的市场利润，即通常所称的超额利润。综上所述，垄断

是指某一市场主体在有效市场范围内占有特定行业的全

部生产和销售，并凭借这一独占的市场地位获得超额市

场利润的状态。

回顾整个有关垄断问题的研究演进，是一个随着实

践发展而不断放松前提假设的过程，一个不断接受垄断

甚至认为垄断是现代经济发展必然结果的过程，当然在

不同阶段也表现出不同倾向。同时，研究方法和研究工

具也从基于概念探讨到静态的结构分析，过渡到动态的

基于微观企业和中观行业之间反馈机制的行为分析，再

到目前引入新的平台经济垄断特点的拓展分析。以垄断

为视角的产业组织理论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核心观点

详见表 1。

平台的概念源于物理学，是指按分层模块化体系结

构排列的物理和数字元素复杂组合的一部分。[2] 从社会

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虽然平台并未形成明确的学术概念，

但在实践和政策层面已达成普遍共识。按照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U N C I T R A L）的定义，平台是指在双边

（或多边）市场中运营的企业，该企业使用互联网在两

个或多个不同但相互依存的用户群之间进行交互，从而

为其中至少一个群体创造价值。按照《指南》中的定义，

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

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

值的商业组织形态。平台经济则是一种依托于平台及平

台经营者的新型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互联网平台协

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

二、平台经济的特殊性与垄断形成

1. 平台经济特征与市场特殊性

平台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双边（Tw o- s i d e d M a r k e t）

或多边市场（Mult iple-sided Market），因此具有双（多）

边市场的共性特征，但其互联网运营特性又为其注入了

更多的独有特征。本文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将平台经济

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四项规模经济、高效连接、网络效应

和锁定效应，这些鲜明的特征使平台经济市场的运行模

式与其他传统市场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 2）。

第一，规模经济。平台经济由于经营不受地域、时间、

空间和自然资源等条件限制，存在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有学者清晰地勾勒出平台规模效应的作用机理，即平台

经济可以首先通过技术规模效应解决或缓解产品和服务

的高成本约束，再通过网络效应使平台运营和服务的成

本变化远远低于所服务客户数量的变化，以达到极端规

模经济下的边际临界值，使其成本增长无限趋于零。[3]

同时，平台的开放性还会产生类似的范围经济，不断做

表1  垄断视角下的产业组织理论发展阶段及内容
产业组织理论
发展阶段

代表人物 核心观点 研究方法创新 监管建议

自由竞争—
理论萌芽阶段

亚当 · 斯密（18 世纪末）
将完全竞争视为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可以实现资源的最
优配置及福利最大化

演绎分析法、抽象分析法
完全竞争是最有市场效率的，
不应进行监管

垄断竞争—
初步发展阶段

马歇尔（19 世纪末） 垄断性因素不可避免，大企业的出现带来了规模经济
强调经济变化过程的动态性与非
均衡 性

大企业会损害自由竞争效率，阻
碍价格机制作用，应予以干预

张伯伦、罗宾逊（20 世纪 30 年代）现实世界是垄断和竞争交织并存，垄断并非完全无益 局部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法
坚持完全竞争下市场效率最
优化

克拉克（20 世纪 40 年代）
提出“有效竞争”概念，认为多样化的竞争手段既可以让大
企业做到规模经济，同时也能让行业保持竞争活力

从短期均衡延伸到长期均衡
对大企业不一定必须采取反垄
断的监管手段

垄断竞争—
静态结构主义阶段

梅森、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

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必然导致合谋和高进入壁垒，限制竞
争活力，往往产生超额利润，破坏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集
中度—利润率”假说

提出结构—行为—绩效（SCP）的
研究范式

支持政府强干预

施蒂格勒、德姆塞茨、波斯纳等
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

市场竞争就是一个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生存检验过程。
质疑哈佛学派的思想，认为较高的利润率可能反映了行业
内大企业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而不是合谋的行为。
没有真正和永远的垄断，技术才是不断推动行业变化的力量

在 SCP 框架的基础上，透过价格这
个变量来剖析反垄断问题，提出市
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双向关系

市场竞争主导，减少政府干预

加尔布雷斯（20 世纪 50 年代） 加尔布雷斯假说，提出了买方抗衡力量概念 基于传统的历史研究和归纳法
在大型零售商等领域“以垄断
中和垄断”的思路

垄断竞争—
动态行为主义阶段

鲍莫尔（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自由进入市场和范围经济的
前提下，垄断兼并行为可能将变得无害甚至有效率

构建了根据产业需求和生产技术来
确定有效率的产业结构新理论

要求政府减少干预

拉丰、梯若尔等为代表的图卢兹
学派（20 世纪 80 年代）

创立新规制经济学，将博弈论作为分析框架统一现代产业
组织理论，开创性地为网络竞争及双边市场建立了分析框架

强调 SCP 存在着动态、双向的关系，
推动分析范式从静态的结构主义向
动态的行为主义转变

认为“没有一种万能模式”，需
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

竞争性垄断—
平台经济出现阶段

Lina Khan 和 Tim Wu 等为代表的新
布兰迪斯学派（Neo-Brandeisian）

（21 世纪 10 年代）

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反垄断框架已经不再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
反垄断法应该采用市场结构和竞争过程标准，摒弃传统的消
费者福利标准，社会平等和经济民主才是反垄断的重要目标

强调以动态、长期、演进的视角
观察和分析产业发展，过程变量
比结果变量更重要

对传统反垄断监管体系进行系
统深入的重塑，对互联网巨头
进行更严厉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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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母”。尽管市场规模的大小并不是垄断认定的唯

一标准，即市场规模不等同于垄断，但如不加以有效治

理，其庞大的用户数量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的确容易诱

发垄断。

表2  平台经济市场与其他传统（垄断）市场的比较

分类 比较维度 行政垄断市场 自然垄断市场 平台经济市场
代表
行业

代表性典型行业
铁路、邮政、烟草

专卖等
水电煤、电信

和航空等
电商、社交、出行

和生活服务等

业务
发展

追求的核心发展
目标

不以盈利为目的 追求利润最大化
追求拥有最大的客户

和流量份额

关注的业务发展
目标

更关注行业政策
更关注市场份额

和营业额
更关注用户活跃度

和有效转化率

成本收益的特点
规模报酬不变

（管制）
边际成本呈 U 型

边际成本递减、
规模报酬递增

实施的定价策略 政府主导价格 不断提高价格
前期免费获客，
后期涨价获利

市场
状态

市场结构的特点
单一市场

（卖方为主）
单一市场

（卖方或买方）
双边（多边）市场

新进入者的壁垒 无法进入 很难进入 新进入者不断出现

自身开放的程度 极低 不高
构建开放平台，
并跨界开放

市场竞争情况 无竞争
寡头竞争或垄断

竞争
不确定，竞争和

垄断并存

客户的转移成本 无法转移 很高 极低

产品或服务的
替代性

极小 较小 很强

垄断
形成

市场发展的向度
自上而下，
人为形成

自下而上，
市场自然形成

自下而上，
市场自然形成

掌控核心技术的
能力

不确定 很强 超强

掌握主要客户的
能力

不掌握 较强 很强

垄断
结果

支持创新的动力 创新动力很弱
前期引领创新，

后期不足
不确定，

自身创新力极强

社会整体福利 损失，极易发现 损失 不确定，隐蔽性极强

个体消费者福利 损失 损失
不确定，

大多数人福利提升

垄断地位的
巩固性

极强 较强
不确定，

表现出短暂和脆弱特点

垄断
治理

相关市场的界定 明确的市场边界 明确和稳定的市场 相关市场界定难度较大

反垄断的
主要原则

打破行政性干预 推行市场化改革
规范市场行为和
履行平台责任

第二，高效连接。平台以信息流为纽带能够将不同

市场有效地连接在一起，集聚形成新的业务流程、产业

融合及资源配置模式，并表现出实时高效的特征。平台

高效地匹配消费者需求，同时提供标准化接口，通过先

进的数据管理实现信息即时传达，体现了极高的效率。

同时，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的直接互动进一步促使生产

商能够提供多样化产品、迭代商业模式。这种高效率的

特征会强化生产商和消费者对平台的粘性，并因提高效

率而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同时依赖平台的数据和算法优

势获得个性化的服务，为平台的算法控制和价格操控等

提供可能。

第三，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指产品和服务对用户

的好处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有学者直接将其视

为“一种用户产生用户的情境”，[4] 这也是平台经济极易

快速扩张的一种合理解释。网络效应直观来看，非常容

易引发垄断问题，因为拥有较大网络的实体可以巩固其

主导地位，从而减少竞争。网络效应具有强大的外部性，

对潜在竞争者是一个“阈值”约束。因此在平台经济模

式下，新入者或者其他中小平台想要突破大型平台的规

模或流量几乎不可能。[5] 在双边市场中，网络效应会提

高竞争对手的进入壁垒，因为潜在的竞争对手需要在市

场的两侧同时进行扩张才能实现超越，进一步强化了当

前平台的垄断地位。[6]

第四，锁定效应。锁定效应和转移成本高是相辅

相成的。转移成本高是指用户由于连接成本、软件学习

和升级系统所需的时间等原因，忽视平台成本的提高或

对成本变化迟钝、选择坚持使用当前平台的现象，即锁

定效应。锁定效应会强化平台的自我强化机制，进而增

加用户的转移成本。[4] 当前大多数大型平台均在各自领

域搭建基础设施服务，如社交通讯服务、网络支付工具

等新型的基础设施从而不断强化平台的垄断性。

2. 平台经济特征与垄断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平台经济的运行模式和典型特征极

易诱发市场垄断，特别是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

在。R o c h e t 等从市场结构分析的角度出发，较早地提

出并研究了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平台经济垄断问题。[7]

A r m s t r o ng 则运用交叉网络外部性等概念，更为细致地

分析了双边市场垄断问题的症结，为平台经济垄断研究

提供了理论分析思路。[8] 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使平台一

端用户获得的效用受制于另一端用户规模的影响，用户

规模越大，获得效用就越多。在双边市场结构下，平台

可以动态平衡地对两端用户实行差异化策略，其中包

括定价机制的差异化。如平台常设置高额的商户“入场

费”，而对 C 端消费者促销甚至免费，进一步扩大市场

占有率和获得更大的用户规模。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各

种资源特别是数据资源也会被“虹吸”到平台上，市场

上的差异化机会变得更小，[9] 大平台变得越来越强，而

小平台会快速失去用户和市场份额。在市场中缺少竞争

对手的情况下，平台经济的锁定效应进一步放大。此时，

处于优势地位的平台可能会采取排他性行为，限制商户

入驻其他平台，从而实现对两端更强的锁定。当市场上

不再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市场份额几乎独占，而市场中

的两端用户被锁定的时候，数据垄断、价格操控、算法

控制等具体的垄断表现将逐渐显现，进一步形成“赢者

通吃”的局面。

但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并不支持或对上述逻辑存在

质疑：第一，垄断并不是平台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能结果。

网络效应本身很可能产生类似自然垄断这样的市场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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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优势，[10] 使得可竞争市场条件失效。不过进一步的理

论分析显示，通过适当的协调策略，具有更高效率的进

入者也可以化解在位者的网络效应壁垒，成功进入市场

甚至取而代之，[11] 可见网络效应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很

可能被高估了。而双边乃至多边市场及其中的复杂定价

模式则使得市场结构对效率的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市场

集中度的提高带来价格下降和消费者福利提升的情况并

不鲜见。[12]

第二，有很多因素会制约平台经济走向实质垄断。[13]

首先，平台的差异化。虽然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属性和

网络外部性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和商户加入，但并不是所

有的平台都是中介，或者说很多平台还会提供只从一侧

吸引用户的服务，而与另一侧用户的选择无关。例如，

虽然在某些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较少，但仍有大量用

户因为摄像头性能或人体工学设计而选择小众的智能手

机。差异化的平台越多，网络效应对竞争程度的影响就

越小，从而使多个平台可以同时在市场中存在。其次，

平台的多归属性。不管平台的差异化有多大，只要存在

两个同时存在的平台，由于切换成本极低，消费者就有

可能同时使用。为了不失去潜在消费者，商户也有动力

入驻多平台。多归属性的存在可以让用户及商户既得益

于平台的网络效应，也可以同时获得多个平台的潜在服

务，最终实现多个平台同时存在的稳定市场结构。最后，

平台的兼容性，受到基础设施及技术设备等因素的制约，

当平台决定或被迫采用某种形式或程度的兼容时，每个

用户即使只加入了一个平台，也可以有效连接到其他平

台体系。虽然主导或大平台接受互操作性的动机很低，[14]

但自身的过于庞大不可避免地会对部分用户不够友好，

迫使他们选择更小的平台。

第三，平台经济的竞争格局是快速变化的。不同于

传统的技术规模经济，需求驱动的平台规模经济的固定

成本较低，很难阻止新进入者。虽然这些小玩家对在位

平台不能造成实质性威胁，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的活力，

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C a b r a l 系统地研究了两个平台公

司的动态竞争关系，在不同的网络效应和市场竞争程度

下，大小两个平台都有其存在的空间和优势，虽然在不

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一旦触碰“临界值”就会

颠覆原有格局，可能会出现不断交替现象。[15] 因此，即

便存在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平台经济的完全垄断情形

也不会存在，市场优势地位大多只是暂时的。

第四，只有利用市场优势开展不正当竞争等垄断行

为才构成垄断判定。诚如《指南》出台的目的是“为了

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而不是限制平台

经济本身。B a m b e r g e r 等给出了一组经典的平台经济垄

断认定的标准 ：[6]（1）平台的成功是归因于市场创新还

是监管套利？（2）市场的进入壁垒会扼杀竞争吗？（3）

平台利用网络形式协调交易是否构成定价行为？（4）平

台使用的定价机制是否不利于竞争？（5）平台的业务模

式是否涉嫌掠夺性定价？（6）平台收集和使用数据是

否会引发或加剧不正当竞争？（7）平台是否不公平地利

用其市场地位在其他市场建立主导地位？（8）平台的市

场地位是否不恰当地限制了消费者对个人隐私的选择？

可见，平台经济反垄断的要点应该是垄断行为，而不是

因为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市场地位。

因此，鉴于平台经济及其市场的特殊性，有研究认

为即便平台经济形成垄断，也应该属于除完全竞争、垄

断竞争、寡头竞争及完全垄断四种类型之外的第五种市

场结构形式，即“竞争性垄断”。[16] 我们在梳理规模经

济和网络效应文献时注意到，相关研究主题主要集中

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并更关注商家和消费者。随着平台经

济深入到产业更长的链条，如电商平台开始链接到上游

生产厂家，通过“以销定产”来影响到行业的生产 ；甚

至延伸到原材料供货商等上游，直接影响到原材料的定

价；或者在下游渗透到消费者的售后等领域，逐步控制

更长的产业链条。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和

规模经济无疑会被进一步放大，并改变现有的分析框架。

三、平台经济垄断分析的复杂性与主要争议

由于平台经济自身存在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和锁定

效应等特征，为平台经济确立垄断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平台经济的有效运转并不代表垄断行为的必然出现，

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1. 市场规模很难作为垄断判定的单一标准

作为一种双边或者多边协作方式，平台经济属于一

种开放系统，而工业经济的传统企业多是资源封闭系统。

对于平台经济而言，大量研究认同规模是其发挥提升社

会资源配置效率作用的前提。首先，平台经济模式依赖

于网络效应，平台市场一边的使用者越多，平台另一边

乃至双边的使用者获得的价值越大。其次，平台经济具

有边际成本递减甚至极速趋零的特点。在平台设立初期，

其固定资产投资、营销投资等投入很大 ；在平台运行期

间，维护其正常运行的投入也比较大 ；但当平台进入成

熟期后，每增加一个使用者，所支出的边际成本将逐渐

减少，有时甚至接近于零。针对平台经济的外部性表现

和规模特点的分析，大多研究聚焦平台经济与传统工业

经济的异质性。首先，在传统工业经济环境下，超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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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规模的“大”可能是“恶”的，也可能出现“规模

不经济”。但对平台经济而言，很多时候“大是必然的”

或者“大可能是有效的”。其次，平台的“大”可能并不

是平台自身大，而是双边市场两端的大，一端是更多参

与者一起协作，另一端是服务了更大基数的用户。因此，

分析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不能完全看市场规模单一维

度，还需要综合考量和精细测算。

2. 平台经济的市场竞争态势通常更加激烈

在平台经济垄断与创新关系的研究中，有着完全对

立的两种观点。秉持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从工业

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只能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创新型

公司，这一结论在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更是如此。

他们认为，只有规模庞大的互联网平台才能积累强大的

研发能力，持续推进创新和产品升级，同时也将带来更

低的成本和更多的消费者选择。Ke n ne d y 认为，大型互

联网平台公司虽然独占鳌头，但其面临的竞争态势更加

激烈和持续，吸引更多客户和第三方合作商的动力也远

大于小型的竞争对手。[17] 和传统行业垄断不同，平台经

济垄断绝不是试图通过人为减少供应量或提高单价来

增加利润，而是通过不断创新吸引和留住更多的用户为

目标。平台为了做到这一点并创造出更多新的或更大的

市场，往往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有利于创新而非

压制创新。Va s c o n c e l o s 在研究垄断平台的排他性行为

及其竞争效果时发现，尽管低于成本定价可以使垄断平

台对尚未拥有客户群的潜在竞争对手产生封锁，但这种

行为事实上可以减少无效的市场进入，避免过度竞争带

来的资源和效率的损失。[18]

与上述观点相反，F u m a g a l l i 等认为在考虑到时间

因素后，垄断平台可以在早期采取掠夺性定价策略，吸

引更多的用户加入平台，却提高了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

的成本，因为后者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吸引用户，

以达到最小有效规模进入市场与在位垄断平台进行竞

争。[19]L a m b e r t 认为，加大研发投入会进一步提升垄断

程度，对行业创新具有颠覆性破坏。[20] 具体而言，在专

利保护的前提下，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更多地有利于大

型科技企业，而初创型或小型企业会受到损害。同时，

竞争程度的下降必然导致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创造就业

的机会也会相应减少，就业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如目前

热议的“996”问题。同样，由于高技术转换菜单成本

的存在，平台也可能倾向于选择更加保守的创新方案和

更广泛使用的技术，甚至通过并购新进入者暂缓技术

创新步伐。[21]

3. 平台经济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判断更加困难

虽然平台经济有助于降低经济成本，包括搜索成本、

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跟踪成本和验证成本等，[22] 但随

着互联网平台越来越“大”，人们对平台经济带来的社

会福利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思考变得越来越多。Fa r me r 等

认为，垄断的本质就是单一来源，作为买家单一来源可

能会带来额外的好处，比如更低的价格、更有效的沟通、

物流和其他流程的改进及质量控制等。[23] 但当单一主体

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后，垄断者在利益驱使下就会不由自

主地尝试寻求超额利润，降低各种有效性改进而实质上

对消费者的福利造成损害。

关于平台经济的外部性分歧，从对数据垄断的讨

论就能见微知著。平台经济是数据驱动网络效应最重要

的商业应用领域，平台拥有的数据越多，其产品设计就

越有优势，产品体验也就越好。如 G o o g l e 这样的搜索

平台能够利用不断从数十亿用户收集的大量数据来持续

改进其搜索结果，包括更容易回答的流行性查询，以及

只有在巨大数据集上才能识别的更模糊或罕见的搜索请

求，提升消费者和社会福利。

但当大量数据被一个平台掌握，所面临的风险不仅

仅是更高的价格或更糟糕的隐私保护，如被滥用，还可

能会对消费者带来致命的负面结果。[24] 同时，针对平台

经济模式下的消费者福利问题，不应该只考虑经济因素，

还应该包括其他非经济利益，如隐私权和其他社会权益

等。[25] 和其他商业模式一样，平台经济垄断除了限制公

平竞争外，还可能形成权力寻租，加之平台具有更强大

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其游说能力通常更强，也更容

易滋生腐败。[26]Wu 认为，历史上的“大型公司诅咒”很

可能会在互联网领域得到应验，[27] 这些大公司和产业集

中最终会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和政治造成危险，甚至引发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的再度崛起。

4. 拥有大数据很难保证持续的市场优势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者

生产资料，也是当前互联网平台的核心资产。[28] 一些大

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不断拓展经营边界的同时，通过多

业务场景收集海量的数据，引发了关于“数据寡头”“数

据垄断”的质疑。[29] 所谓数据寡头，即排他性地占有大

量数据，数据垄断即通过占有大量数据而获得垄断优

势。数据垄断是建立在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基础上

的，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加工而产生的结构化、标准化的

数据产品，可以将可随意复制的数据变得具有排他性。

而排他性延伸到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会创造出数据垄断

的能力，阻止和扼杀其他人随后的创新，进一步巩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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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主导地位。[30] 

但也有研究从企业资源视角讨论了大数据的作用，

认为如果包括数据在内的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竞争优

势，那么必须是稀有的、有价值的、不可模仿的和不可

替代的，但是数据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很难通过数据

实现市场垄断。[31] 因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据一般具

有非排他性、易替代性、非稀缺性和高时效性等特点。

G o l d f a r b 等也支持上述观点，[22] 他们考察了近 25 年不

同类型平台的发展轨迹，发现很多曾经拥有行业绝对数

据优势的平台仍然会走向衰败，而没有大量数据支持的

一些新平台也可以获得快速增长。由于起步相对较晚，

在较长一个周期内观察中国平台经济兴衰变化的研究欠

缺，中国市场是否遵循同样的发展逻辑有待更多证据。

基于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得到以下几点思考：第

一，平台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外部性表现，已有研究更多

地从创新和效率的角度出发肯定其正向作用，但随着平

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负外部性问题。

第二，平台经济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并非完全代表负

外部性，垄断仍然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市场结构的表现。

第三，有关平台经济的垄断分析，在结合平台经济特征

的基础上，大多数研究并不是全盘否定垄断问题，而是

探讨平台经济模式下的最优市场结构，关注政府参与和

有效治理。第四，平台经济外部性与平台垄断关系的分

析不能仅仅参考市场规模和控制力等行为，更多地应该

基于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效率和福利分析框架。第五，

平台经济的外部性分析不能只看对一端用户的影响，应

该从社会整体去看，也不能忽视无法定量分析的道德和

社会责任问题。

四、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

虽然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必然导致垄断问题，但

从实践层面看，国内外大型互联网平台均已表现出一些

垄断倾向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借助于平台经济的

新商业模式和新兴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其垄断行为

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引起市场主体、

监管部门及消费者的关注。

1. 算法控制

关于平台经济算法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台参

与方对算法调整的被动接受、自营业务和第三方商家利

益冲突、算法技术性过强难以鉴别等方面。在电商平台

上，平台从每个交易中捕获数据，并双向记录生产者和

消费者的交易满意度及点评信息，这些信息被进一步用

于平台的算法中，使最有价值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

需求相匹配。[32] 虽然这些精益求精的算法更加精准，但

算法本身极易滋生垄断，特别是在算法的调整和修改方

面。算法的调整会影响到平台生态圈的任何一方，但是

算法调整的权力却只掌握在平台手上，也更多地体现平

台方利益，其他各方都只能被迫接受。平台上任何规则

的改变都可能会对一个依赖平台经营的小企业造成重大

影响，这些小企业也没有办法对算法变化造成的损失进

行追索。算法的调整通常受到平台运营目标的限制，如

A m a z o n 平台上有许多低质量的卖家，这些卖家常常使

用假评论模仿高质量的卖家，尽管许多虚假评论很容易

通过算法检测到，但是平台并没有恪尽职守，主要因为

平台需要在用户体验和定价方案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也

需要通过优劣比较实现分级策略，这就是平台追求自己

的运营目标而造成的。同样，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取得绝

对优势，平台也会对商家实施排名降低或展示受限等惩

罚性策略，从而获得更好的谈判效果。

在同时具有自营业务和中介业务的平台上，算法可

能会帮助平台企业发展自己的自营业务，形成与中介服

务的冲突，既当裁判员也做运动员，实现“自我优待”。

例如 A m a z o n 除了为第三方卖家提供销售服务平台外，

本身还经营自营产品。因此，平台可以通过分析其网站

上所有产品类别和销售数据的实时变化，对自营业务

价格和营销策略进行及时调整，以此提高自营业务的营

收。虽然这种业务当前并没有被禁止，但本质上形成了

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同于传统线下的“卖方—买

方”二元治理情境，在平台网络市场中，兼具平台搭建

者与平台管理者双重身份的平台企业成为治理主体，形

成“平台卖家—平台买家—平台企业”三元治理情境，[33]

让竞争环境更加复杂。

在用工平台（如打车、外卖）上，平台可以对用工

数据进行分析，适时实时地调整算法，但平台上的就业

者（接单的司机、快递员）却对算法一无所知，这种信

息不对称会不断增强平台的控制能力，削弱就业者的选

择能力。当算法更改时，就业者只能被迫尽快调整行为

方式以适应新的规则，且这种调整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

或代价。如打车平台不断调整司机拒单的处罚金额，外

卖平台不断调整外卖送餐超时的罚款金额，而平台上的

司机和快递员只能被动接受，并调整工作方式。平台的

数据算法系统，既构建了复杂的劳动秩序，同时形成对

劳动者永不枯竭的压迫式索取。[34] 平台通过算法和信息

不对称对用工平台上的就业者施加更大的控制权，以此

实现自身的运营目标，而因调整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则主

要由就业者承担。甚至当出现纠纷的时候，平台通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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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仲裁的角色介入到纠纷处理中，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

的责任，而将解决纠纷的成本转嫁给就业者。[35] 

2. 价格操控

关于平台经济价格操控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

面 ：（1）平台强迫客户或者其他依赖平台提供商品和服

务的第三方接受平台的定价策略 ；（2）平台为了保持竞

争优势采用最惠定价或掠夺式定价策略 ；（3）平台采用

分级或者多重价格策略实现价格歧视。

平台强迫客户或者服务商接受价格是指大型平台具

有强大的定价权，依靠平台进行经营的主体很大程度上

只能被动接受平台对价格的调整，而客户之所以会被锁

定到平台上，主要因为离开平台的转移成本更高。最惠

价格策略是指平台要求在该平台上运营的商家向客户承

诺，在该平台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同类

平台的同类商品是最优惠的。最惠价格策略从表面上看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费者，但本质上平台是在滥用优

势地位，通过价格控制实现成本转嫁。掠夺性定价成为

平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利器，主要是指平台的快速

扩张目标远高于利润的一种定价策略。如 A m a z o n 的快

速增长和“先扩张，后收入”的战略密切相关，特别是

在初创期平台并不通过获利而存活，更多地依靠风险资

本的支持。与这一模式相一致，U b e r 的盈利速度也远

远落后于平台用户的增长。事实上，大多数互联网平台

在发展的初期都表现为这一特征，如“红包补贴”和“免

费拉新”，但在实际认定中，这种价格操控很难被认定

为不合理的定价方式。

分级或者多重价格策略是平台经济最常用的定价策

略，由于拥有更加精准的数据，平台可以实现定价方面

的“千人千面”，就为价格歧视提供了可能。在传统经济

中，价格歧视存在一级歧视、二级歧视和三级歧视。在

平台经济中，平台首先可以区分两类用户（如新用户、老

用户）进行定价，如“首单免费”策略涉嫌三级价格歧视。

其次，如果平台能够精准识别每个客户的价格弹性并进

行定价，则涉嫌一级价格歧视，如大数据杀熟，而这种

定价策略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尤为普遍。

3. 合谋协议

合谋是平台经济垄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一种

隐蔽性极高的垄断行为。[36] 通过协议或者其他一致认可

的方式，合谋方采用一致的行动来经营，比如准入、价

格等，以此获得超出竞争状态下的超额利润。E z r a c h i

等对平台经济中的合谋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平台

经济中的合谋协议能够提高垄断者的利润，认为平台经

济领域的合谋具有多样性和极强的隐蔽性。[37]R u h m e r

则从交叉网络外部性维度出发，研究平台采用合谋策略

的真实效果及可持续性。[38] 研究表明，利润的增加使合

谋策略对平台更具吸引力；随着用户对需求价格敏感度

的提升，平台合谋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在现实案例中，A p p l e 和出版公司的合谋行为常

常会受到司法系统的起诉。A p p l e 为了对抗 A m a z o n 

K i nd le 的低价电子书，采用和出版商合谋的方式，整体

性提高某些电子书的价格。通过调整电子书的销售方式，

将传统的出版商收取图书批发价、零售商设定零售价的

方式调整为代理模式。在新的代理模式下，出版商设定

零售价，零售商以出版商的名义销售图书，将价格的设

定权上移。法院认为，A p p l e 和出版商的联合操作，抑

制了电子书市场的竞争，提高了价格，属于合谋行为。

但 A k m a n 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指出由于每本图书

的出版只能授权一个出版社，而不存在读者从另外的出

版社购买到同一本书的可能，因此 A p p l e 的行为并未影

响到市场竞争关系，也不会伤害其他出版企业的利益，

只会对作者和代理商产生一定的损害。[39]

4. 客户挟持

平台经济领域的“排他性交易”（俗称“二选一”）

是一种典型的要挟客户手段，是垄断的重要表现形式。

排他性交易指的是企业通过合同等方式，限定交易对

手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

易。在传统商品市场中，排他性交易通常是上游的卖家

要求下游的买家，只能购买或销售其产品，而不能采购

使用或再次销售其同类型竞争对手的产品，垄断影响更

多为单方向的。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二选一”表现的

更为复杂 ：一方面，平台利用巨大流量和用户优势，要

求其平台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卖方只能在本平台上经营，

而不能去其他同类型竞争对手平台；另一方面，平台利

用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诱导其平台上的 C 端买方只愿

意购买本平台上的产品和服务。当然，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平台或不同类型的平台，其双向垄断影响能力是不

同的。例如，处于发展初期的平台，更容易通过平台规

则去影响平台上的卖方，而成熟的平台更容易通过影响

买方而获得垄断利润。

除此之外，平台经济领域的“二选一”行为，相比

传统垄断更具有隐蔽性，很难识别其负面效用。有研究

指出从表面上或短期看，“二选一”对买卖双方看似都

是有效或利好的。一是，平台之所以能够实施“二选一”，

主要在于能够通过更多“引流”方式（置顶、打榜、精

准推送等方式）给予平台上特定商户额外的客流，使其

能够获得更多的客单量，增加其收入。二是，客流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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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也会激励卖家进一步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使买方同

样收益，最终提升社会总福利。[40] 当然，这一结论也受

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认为过于草率，真实情况取决于下

游市场自身的竞争程度。[41]

5. 过度并购

并购行为是互联网巨头常常采用的以扩大市场份额

及扩张行业版图为目的商业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

是，通过资金优势或政策支持，并购同类型甚至同规模

的企业，以降低行业竞争损耗，快速实现市场规模最大

化目标。二是，通过资金优势或行业地位，并购相同领

域或跨界领域的潜在竞争对手，使其成为自身平台生态

体系中的一员，并给予其资金和资源优势，将其市场份

额迅速做大，使该行业的其他小企业消亡，从而形成一

个“杀伤区”（Kil l ing Zone）；[42] 或者直接切断被并购的

初创型企业的发展可能，使其快速消亡，即“杀手并购”

（Kil ler Acquisit ions）或“先发制人式并购（Pre-empt ive 

M e r g e r）”。[43,44]2012 年和 2014 年 Fa c e b o o k 先后收购

Instag ram 和 WhatsApp 两个当时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但

最后均选择放弃这两个手机应用程序。

这些并购策略会带来两种垄断影响 ：一是市场份

额的过度集中，二是对创新的扼杀，其带来的福利损失

是多方面的。就市场竞争来说，过高的集中度必然带来

垄断问题 ；就个体消费者而言，损失了产品和服务的选

择权更容易受到价格方面的控制 ；就初创型企业而言，

除了被收购企业的人才、技术甚至客户消失殆尽，由于

细分领域出现了“巨头”的身影，其他同类型、同赛道

的企业也将失去竞争机会。[45] 当然，也有学者持反对意

见，认为大企业并购小企业可以为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

源支持，提高小企业创业或创新的成功概率，从整体上

会有利于创新和市场效率。同时，被大企业“高价”收

购，可以进一步鼓励初创型企业的创始人和早期投资人

进行新的创新。[46] 还有一点需要重点关注，就是过度并

购带来的数据、技术和人才的高度集聚，也可能会进一

步加剧数据垄断和数据安全隐患。

6. 其他形式

在平台经济中，通过捆绑销售、相互补贴等方式进

行营销的行为也较为常见，如购买主机送一年域名服务，

购买会员权限送硬件等，这种做法事实上也存在抑制竞

争的可能。免费赠送产品或服务本身并不违法，但赠送

的目的是为了极速扩张市场份额达到垄断地位，日后再

利用垄断地位获利就是违法的。尽管对于此类损害，当

期的竞争对手和消费者都很难发现和举证，但是反垄断

监管应该对此进行审查，确定此做法是否涉嫌垄断或者

为了未来形成垄断。[47]

五、平台经济的相关市场认定与反垄断监管

1. 相关市场的认定

对平台经济垄断实施监管的前提是有效识别垄断

地位和认定滥用垄断权力，当然在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分

析时，还有必要充分评估和分析企业的具体行为、内部

战略文件和专家证词等相关证据辅助定性判断。[48] 在进

行垄断认定时，最需要明确相关市场及其范围。例如，

就 G o o g l e 反垄断案例来说，确定它到底是一家搜索技

术公司还是一家广告公司就很重要。C l e m o n s 等认为

Google 属于一家搜索公司，应该从搜索市场维度去考虑

其垄断属性。[47] 搜索引擎下的广告业务收入主要通过使

用关键词拍卖的方式获得，但消费者并不对此进行付款。

因此，Google 应该被限定在搜索技术服务商，垄断市场

也应该被限定在搜索领域。与此相反，Luchet ta 认为，[49]

G o og le 通过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而推送精准广告的

方式进行盈利，这是 G o o g l e 生态体系发展的基础，虽

然这个广告产品极具创新性甚至颠覆性，但仍改变不了

其广告投放的初衷。因此，Google 应该被视为一个广告

服务商，纳入广告业务市场。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认定 G o o g l e 是否具有垄断地位意义重大，因为在整

个广告市场中 G o o g l e 的市场占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这一分歧在学术界和业界争论很大，并且在诉讼环节也

常常成为辩论的焦点。这一情形也同样出现在中国，支

付宝和微信支付占有超过 90% 以上的网络支付市场份

额，但却只是整个电子支付市场的很小一部分。

2. 垄断监管的框架

随着社交、出行和其他重要服务业的数字化和平台

化提速，社会总体运行效率得到提升，也给社会经济带

来了更多的效益，政府十分乐于保护创新产业，对平台

经济发展初期普遍采取宽松的监管策略。[50] 即便要采取

行业监管政策，政府也会考虑产业发展目标，最终容易

选取折中的方案以实现平衡。[51] 因此，在整体的监管框

架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构建思路。

第一种是“查缺补漏”，即在现有的监管框架下增

加适应平台经济垄断行为的针对性措施。如针对平台经

济垄断中的数据垄断与隐私保护问题，发布新的数据保

护法律。但这种补救性的措施常常不具有长效性，会对

企业的持续经营造成影响。再如按照反垄断法精神，针

对跨业并购或阻碍新进入者的“杀手并购”行为，通常

有“滚回”条款（回归原样），或者要求平台剥离非核心

业务（拆分），这都会对已经形成的平台经济模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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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影响，最终因社会总损失过大而不了了之，[29] 出

现类似于金融领域的“大而不倒”问题。

第二种是“彻底颠覆”，即针对平台经济垄断特征

出台新的监管框架与措施。从研究者角度看，F u r m a n

建议进行监管组织创新，成立专门的管理互联网平台竞

争和数字竞争的部门。[45]B a m b e r g e r 等认为，平台经济

的独特属性表明，有必要对传统的法律和监管方法进行

彻底改造，以此保护平台经济对数据的依赖以及由此产

生的商业模式持久性。[6] 从实践者角度看，2014 年前欧

洲数据保护主管 Pe t e r Hu s t i n x 呼吁对现有的数据保护、

市场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律进行“整体性”替代。他的

继任者 G iov a n n i B u t t a r e l l i 则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数字

信息交换监管机构”，将消费者保护机构、监管部门及

外部监督部门聚集在一起，建立适应于平台经济的新监

管部门、制定统一的监管方针、统筹监管平台经济的垄

断问题。

3. 反垄断的具体措施

针对不同的平台经济垄断表现，学术界提出了具有

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和方法，比如对垄断行业进行价格管

制，对具有垄断特征的重要数据建立审查机制，对市场

地位进行“临界”识别，对横向和纵向并购基于“分离

原则”进行管理，对逃避监管的其他垄断行为（如建立

VIE 主体绕过监管）等进行有效识别和管控等。

与传统反垄断一样，价格管制在平台经济领域仍然

是一个适用工具，可以在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

从规模收益的增加中获取社会利益。但适用于传统垄断

市场的价格控制监管，在平台经济领域常常失效，因为

平台定价不一定采用高定价方式。[52] 在判断平台是否存

在价格操控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大多数学者都支

持“一事一议”和“审慎分析”的原则。Beh r i nge r 等通

过对掠夺性定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能仅仅依据价格

与短期平均可变成本之间的关系判定平台是否存在掠夺

性定价，还应考虑双边市场特有的经营模式，否则可能

会导致误判。[53] 同时，平台通常使用的倾斜式定价方式

也不宜笼统地归为掠夺性定价，可能就是一种正常的商

业竞争策略，反垄断执法部门需要审慎分析，以防执行

错误。[54]

在数据反垄断方面，有研究指出监管机构应该审查

企业业绩和收集数据能力之间的量化关系，同时需要评

估数据的可替代程度，确定别的竞争者是否可以获取必

要的数据。首先，政府可以监督数据并建立审核数据的

机制，这样会对平台使用公共隐私数据产生一定的制约。

其次，在平台企业再融资阶段，政府也可以通过要约收

购，公开市场购买等方式获取公司股权，从而获得相应

的董事会席位，实现以股东身份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道

德。[55] 就具体的执行环节有研究认为，既然数据可以交

易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可以参考传统市场常用的手

法进行监管。[56] 也有研究建议，由于数据能够产生价值，

因此可以将其视为财产，用财产或产权分割的方式进行

确权，当然这一思路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30]

对于平台的反垄断措施研究还涉及对商业主体的合

并与拆分。第一，平台对细分领域进行向上和向下的垂

直并购会将市场控制权在上下游间随意转移，以此增强

合谋的稳定性和协同性，因此有研究认为要限制垂直领

域的整合。[26] 第二，也有研究认为平台的横向并购行为

更需要引起监管关注。比如，搜索、社交平台的合并可

能产生的潜在集团效应，强化用户数据积累和数据安

全的问题，也会对垄断的持久性产生影响。此外，还需

要关注大型平台通过商业联盟或者可变利益主体（V I E）

的方式逃避监管，形成事实上的市场主导地位。有学者

还提出“拆分原则”，认为兼并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平台

运营商的市场势力，成为平台实施价格歧视、限制竞争

和滥用数据的基础，拆分就是恢复相关市场竞争结构的

唯一选择。这种做法是希望获得一种制衡，以确保控制

权不只是给予少数参与者，但由于既得利益的存在，无

疑很难付诸实施。[4] 同时，拆分还可能直接打击具有规

模经济特点的创新行业发展。[57]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具有复杂性 ：第一，不管是

在认定还是设立监管框架和具体措施上，需要考虑的不

仅仅是垄断问题本身，还需要考虑对其他相关利益主体

的影响。第二，平台经济反垄断需要从技术层面对平台

经济的商业模式、利益人等进行分析和研判，对业务复

杂和利益主体关系复杂的平台执行反垄断需要技术层面

和监管层面的深度支持，对监管人才储备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此外，我们认为当前的研究思路和重点大多偏重

事后监管分析，不管是认定标准还是拆分原则等都有体

现。随着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已经渗透到社会

经济的各个方面，关注事前监管方式和方法的研究也越

来越重要。

六、研究方向与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而这些不足也是未

来研究的重点。

第一，缺乏对平台经济及垄断问题构建整体性的学

术分析框架。平台经济垄断虽然具有传统垄断市场的一

般性，但其独特性更为明显。完全照搬传统分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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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寡头垄断或自然垄断无法解释平台经济中常常出现的

掠夺性定价、赢者通吃等现象，因此需要对垄断分析理

论进行迭代。同时，由于平台经济垄断尚属新问题，大

多数研究聚焦在微观垄断行为或新出现的垄断表象，缺

乏整体性和系统化的管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

分析框架。此外，平台经济模式不断出新，领域不断拓展，

向上渗透到工业互联网，向下布局物联传感器、知识付

费和网络文学等新场景，要对新问题和新动向做出及时

的回应也需要构建整体性的学术思维，需要从更一般和

更抽象的高度来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缺乏对平台经济模式如何系统影响多边福利

的评估。平台经济以双边或多边市场的方式存在，目前

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平台本身，对于垄断行为对平台参与

各方及不同端口用户带来的福利变化以及对平台生态创

新激励的研究较少。如在用工（外卖、快递和出行）平

台上，新型雇佣关系下的福利变化就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当然，在对平台经济进行垄断分析的时候，角度尤为重

要，不管是保护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其终极目标还应

该落脚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因此，消费者和利益相关

者的福利评价理应成为今后平台经济反垄断需要考量的

首要因素，如大数据杀熟、数据鸿沟及资本无序扩张等

问题都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第三，缺乏对平台经济的基础设施属性及社会治理

责任的分析。平台型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行为

主体或者单一经济属性的市场参与者，更重要的在于它

也是平台经济生态圈的治理中心。除自身治理外，通过

技术赋能、市场赋能、公益赋能等形式，培育了公共服

务能力，事实上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治理职能。互联网

平台到底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私有主体，还是已经成长为

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可以从管理学、经济学、政

治学和社会学等各方面寻找更多可量化的实证研究证

据。除此之外，反垄断、数据隐私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议题，事实上更应该从平台企业如何内嵌到社会治理以

及平台算法如何实现“科技向善”的维度去理解，这也

是目前研究的重要欠缺。

第四、缺乏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策框架和监管效

果的评价。当前针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尚缺乏统一的监管

框架，在针对具体垄断事实的分析和处理方面，相关的

法律规范也存在争议，平台经济治理尚需不断调整。由

于普通用户既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也是平台垄断的受

损者，给平台经济反垄断政策的效果评估带来极大的困

难，是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具体而言，监管政

策效果评估需要考虑社会层面的宏观维度、行业层面的

中观维度和企业及个体层面的微观维度，变静态分析为

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动态竞争分析作为评估的策略方式。

基于已有文献的评述和反思，本文认为平台经济的

反垄断监管需要注意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 

第一，遵守包容性监管原则。要坚持反垄断与保障

平台经济发展相统一，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妥善处理

加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工作和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关系。平台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大国

竞争的焦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进一步强

化平台经济及更广泛含义的数字经济，助力经济发展“弯

道超车”功能，以包容性监管原则推动数字化产业的发

展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构建反垄断长效机制。虽然平台经济的垄断

表象千差万别，有针对性的短期监管措施和行政化管控

必不可少，但系统性的整体监管框架和长效性的监管机

制更为重要。加快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市

场竞争规则，抓紧出台强化竞争政策的实施指导意见，

加快推动反垄断法的修订，完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

南体系。根据平台经济的特殊性，科学界定相关市场、

支配地位、价格歧视、算法控制及过度并购等垄断认定

标准，实施精准化治理。

第三，强化数据安全和治理。平台企业占有市场支

配地位源于对数据的独占，实现对平台经济垄断的有效

治理必须从强化数据治理措施入手。首先，需要厘清数

据所有权、使用权、运营权、收益权等权利，进一步划

分数字化资源的政府监管、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和个人

管理的边界。其次，需要严格规范公共基础数据和个人

隐私数据的私有化使用及跨境存储等问题，严禁违法违

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数据。最后，需要加强数据开放

与共享，推动建立数据交易机制和共享平台，打破“数

据孤岛”和“数据分割”。

第四，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首先，要健全平台经

济领域消费者权利的相关标准，注重对安全保障权、知

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和监

督批评权等的保护。其次，明确反垄断应当保护的是消

费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非个案中的个体利益，应

站在限制竞争角度对消费者利益是否造成影响进行综

合考量。最后，要从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责任维度，

提高平台企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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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源自于哲学本体论中的二元性假设，是一种辩证逻辑，认为事

物（组织）的本体都是二重交合的，即两面性相对共存的一个

整体。从二元性理论视角看，[1] 探索、创造新领域与开发、延

续既有专业领域是交互共生的，也是事物可持续发展的必要

条件，组织需要具备均衡处理探索与开发的二元能力。个体层

二元性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可以具备这种二元能力，如二元创新、

二元胜任力等。[3,4]

② 工作沉浸（Work-related Flow），也可称为工作中的心流，由于

国内大多数管理学论文（如王忠等、[16] 祝丽怜 [17] 等的研究）

均将其翻译为工作沉浸 , 并无译为工作心流者，因此本文延续

这种惯例，在正文中采用工作沉浸（感）来形容这种认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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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英文长摘要

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垄断分析与反垄断监管

摘要  平台经济是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

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要求商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等涉嫌垄断问题的反映和举

报日益增加，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进。

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担忧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平台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否会带来“赢者通

吃”？例如大型互联网平台在横向领域的不断拓展将各种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都纳入其自建的生态体系中，在垂

直领域的不断并购会阻隔新进入者和扼杀小型创新者。第二，平台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带来“福利侵

蚀”？例如随着出行平台的规模化运营，司机和乘客在价格、费用等方面的谈判力变得越来越弱小，只能被动接

受更加苛刻的劳务条款和更加高昂的出行费用。第三，互联网平台公司实力进一步提升是否会构成“大而不倒”？

例如随着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业务的不断复杂、规模不断膨胀，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诱发

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评述文献的方式，围绕以上主题展开研究。

从表面上看，平台经济的运行模式和典型特征非常容易诱发市场垄断，特别是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在。

但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并不支持以上观点，或者对上述逻辑存在质疑。第一，垄断并不是平台经济发展的唯一可

能结果。第二，有很多因素会制约平台经济走向实质垄断。第三，平台经济的竞争格局是快速变化的。第四，只

有利用市场优势开展不正当竞争等垄断行为才构成垄断判定。

平台经济的有效运转并不代表垄断行为的必然出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也是研究关注的难点

和重点问题。一是，平台经济的市场规模很难作为判定垄断定位的单一标准。二是，平台经济的市场竞争态势

通常更加激烈。三是，平台经济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判断更加困难。四是，平台企业拥有大数据却很难保证持续

的市场优势。因此，平台经济外部性与平台垄断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参考市场规模和控制力等行为，更多的应该

基于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的效率和福利的分析框架。

虽然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必然导致垄断问题，但从实践层面看，国内外大型互联网平台均已表现出一些

垄断倾向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借助于平台经济的新商业模式和新兴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其垄断行为在形

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引起市场主体、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的关注。其主要的垄断表现包括 ：算法

控制、价格操控、合谋协议、客户挟持以及过度并购等。

针对不同的平台经济垄断表现，学术界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和方法，比如对垄断行业进行价格管制、

对具有垄断特征的重要数据建立审查机制、对市场地位进行“临界”识别、对横向和纵向并购基于“分离原则”

进行管理、对逃避监管的其他垄断行为 ( 如建立 VIE 主体绕过监管）等进行有效识别和管控等。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和缺憾。一是，缺乏对平台经济及垄断问题构建整体性的学术

分析框架。二是、缺乏对平台经济模式如何系统影响多边福利进行评估。三是，缺乏对平台经济的基础设施属

性及社会治理责任进行分析。四是，缺乏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策框架和监管效果进行评价。

关键词  平台经济 ；数字经济 ；平台垄断 ；反垄断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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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tform economy is a new economic form in which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through internet platform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new economic forms and models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playing an es-

sential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eeting the growing needs of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increasing report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suspected monopoly issues: when business entities use the platform for busi-

ness promotion, they are forced to choose only one platform; the platform takes advantage of big data and algorithms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regular customers; and the platform fails to declare the concentration of business operators according to law. The above issue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fields, and relevant research has been advanced continuously.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main concer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First, will the evolution of platform economy 

lead to the result of winner taking all? For example,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large Internet platforms in the horizontal field takes 

most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to their self-built system, while their excessiv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vertical field 

block new entrants and stifle small innovators. Second, will the expans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give rise to welfare erosion? For 

example, with the large-scale operation of the online ride-hailing platform,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drivers and passengers has be-

come weaker and weaker. Drivers and passengers can only passively accept more stringent terms set by the platform and bear higher 

costs. Third, will the Internet platform companies grow into big ones without closing down? For example, with the continuous com-

plexity and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Fintech businesses, any platform failure will result in a series of chain reactions and induc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bove concerns by exploring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s and documents. 

On the surface, the operation mode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network effect and scale effect of platform economy are 

likely to induce market monopoly. However, many research documents do not support the above views, and they question the above 

logic. For the questioning points, first, monopoly is not the only possible result of platform economy. Second, many factors restrict the 

platform economy from moving towards substantive monopoly. Third, the competition patter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s changing 

rapidly. Fourth, only unfair competition carried out by using market advantages can be defined as monopoly.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platform economy does not mean the inevitable emergence of monopoly. They are complexly correlated, 

which is also a focus and critical issue to be studied. First, the scal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cannot be used as a single standard to 

determine monopoly. Seco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s usually more intense. Third,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judge the impac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on social welfare. Fourth, even though platform enterprises have big data and algorithm ad-

vantages, it is still difficult for them to ensure continuous market advantage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rnality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platform monopoly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of factors such as market size and control power, 

and also refer 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fficiency and welfare based on cost-benefit in economics.

Although platform economy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monopoly problems, large Internet platforms in China and abroad have 

shown signs of monopoly tendency and unfair competition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Meanwhile, with the help of new business 

model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platform monopoly behavior 

has changed a lot in forms and content, which is an issue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regulators as well as consume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monopoly behaviors involved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mainly include algorithm control, manipulation of pricing, collusive 

agreement, customer manipulation, and excessiv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iven the monopoly behaviors of different platform economi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roposed targeted regulatory measures 

and method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price control of monopoly indust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view mechanism for 

important data with monopoly characteristics, identification of critical market position, management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erg-

ers and acquisitions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principle, and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other monopoly operations that evade 

regulations (for example, the platform tries to bypass the regulatory red line by establishing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There are still gaps and deficiencies in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monopoly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First, there is a lack of an inte-

grated academic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monopoly issues. Second,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how the platform economy model systematically affects multilateral welfare. Third,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infrastructure 

attribute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social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Fourth,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to evaluate the policy 

framework and regulatory effect of anti-monopoly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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